
臺南市 115 學年度學習扶助國小師資 8 小時認證研習計畫 

一、依據 

（一）115學年度臺南市辦理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注

意事項及作業要點。 

二、目的 

(一) 落實學習扶助精神，縮短小學生學習落差，提升學習扶助師資輔導低成就

學生專業知能與學生學習課程的品質。 

(二) 精進教師對學習扶助教材教法的理解及有效提升學力的跨年級分組教學策

略的運用，配合學生程度及特質進行個別指導。 

(三) 藉由綜合座談彼此溝通交流，解決教師之疑慮，提升教師參與學習扶助意

願及實施效益。提供實用經驗與策略給學習扶助教師去解決教學遇到的困

境，並增進學扶教師相關經驗。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南市北區大港國民小學 

四、辦理期程與對象 

    (一)時間：115年 8月 4日(星期二) 。 

 (二)地點：臺南市北區大港國民小學。 

(三)參加對象：具備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合格教師證書者，未完成學習扶助 8小

時之授課教師及相關教學人員(以學習扶助授課教師及初任教師)且確實投

入學習扶助教學為先。 

五、報名方式： 

(一)請至以下網址填寫 Google表單報名：

https://forms.gle/uMY9XmUJRYY69j1K7 

    表單填寫內容包含「姓名與英文譯音、身份證字號、合格教師證號、服務



學校名稱、聯絡電話、用餐、志願場次」等項目，請詳填所有報名資料，

若資料未齊全，將視為報名不成功；此表單可重複修改，修改後報名時間

將重置，錄取順序將以最後一次填寫時間進行採計。填報時間自 115年 5

月 18日 8時起至 115年 5月 22日下午 4時止。 

(二)本場次研習預計錄取 80名：國文組 30名、數學組 30名、英文組 20名，

依報名時間與優先志願依序錄取，115年 6月 5日(星期五)前公告錄取名

單於大港國小校網（https://www.takes.tn.edu.tw/），凡經錄取請依報

到時間準時出席簽到，本研習需全程參與始得核發研習時數。 

(三)本場研習聯絡電話：06-2591941轉 811 吳組長。 

六、課程內容 

8小時師資認證研習：請詳見附件一。 

七、倘已取得該科目 8小時認證證書，即不須參加本次同科目之認證研習。 

八、此次研習無紙本證書，全程參與本次研習活動者，核發 8小時研習時數。請先

確認您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之資料正確性；然因退休教師無法使用此網

頁，故請退休教師註明於報名表單，將為其另外製作紙本證書。(請參加本研

習的教師務必全程參與課程，遲到或早退或中途缺課、未完成簽到簽退者均不

核予時數)。如有變動逢颱風假屆時會於校網公告通知。 

九、參與人員研習後請填妥「研習問卷調查表」交回大港國小工作人員。 

十、獎勵方式：辦理本活動有功人員，得依「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

懲案件作業規定」辦理敘獎事宜。 

十一、響應ㄧ次用產品減量，為減少資源消耗以實踐健康的環保生活，請自備環保

筷與環保杯。 

十二、本次研習結合「載具教學」，請務必攜帶手機或平板與會。  

https://www.takes.tn.edu.tw/


附件一 

   臺南市 115學年度學習扶助國小 8 小時認證研習課程表 
(所列之課程內容，應依教育部最近推展重點項目課程進行安排) 

 

   日期 

  時間 

115年 8月 4日(二) 

課程內容 講師或主持人 

08：00~08：15 報到 大港國小團隊 

08：15~08：20 開場說明 大港國小團隊 

08：20~10：20 
科技化評量系統測驗結

果之教學應用(2小時) 

新南國小 

韋秀麗老師 

10：20~10：30 分科換場與休息 

10：30~12：30 

學習扶助課程規劃與教

學設計(分科辦理，每

科各 2小時) 

國語科：仁光國小吳永清校長 

數學科：新南國小韋秀麗老師 

英語科：退休教師盧貞穎老師 

12：30~13：10 午餐時間 大港國小團隊 

13：10~15：10 

學習扶助教材教法--結

合行動載具之教學知能 

(分科辦理，每科各 2

小時) 

國語科：仁光國小吳永清校長 

數學科：新南國小韋秀麗老師 

英語科：退休教師盧貞穎老師 

15：10~15：20 中場休息 

15：20~17：20 

學習扶助教材教法--結

合行動載具之教學知能

(分科辦理，每科各 2

小時) 

國語科：仁光國小吳永清校長 

數學科：新南國小韋秀麗老師 

英語科：退休教師盧貞穎老師 

17：20 賦     歸 

 
 

 

 


